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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財務報告原委託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吳秋華會

計師及寇惠植會計師查核簽證，為配合會計師事務所內部職

務調整，自 104 年第 1 季起本公司財務報告改由陳秀蘭會計

師及寇惠植會計師負責簽證，謹報請  備查。 

本案洽悉。 

五、本公司評估簽證會計師獨立性及適任性報告。 

本公司為強化公司治理，依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規定

，已完成簽證會計師獨立性及適任性評估報告詳附件二，謹

報請  備查。 

本案洽悉。 

六、本公司 104 年第 1 次薪資報酬委員會議事錄報告（詳附件三

）。 

本案洽悉。 

乙、討論事項 

第一案 

案由：為造具 103 年度決算表冊，並訂定 104 年度營運計畫，請

公決案。 

說明：一、本公司 103 年度合併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告，業已

編製完竣，委任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吳秋華會

計師及寇惠植會計師查核簽證（詳附件四），擬併同營

業報告書（詳附件五）送請監察人查核，並擬依法提

出 104 年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二、本公司 103 年度經營狀況及 104 年度營運計畫詳如經

營報告書。 

（由總經理室及各事業群主管分別報告 103 年度經營狀況及 104

年度營運計畫。）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二案 

案由：為擬具 103 年度盈餘分配表，請  公決案。 

說明：本公司 103 年度營業決算稅後盈餘新台幣 179 億 9,343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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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9 元，茲依公司章程規定，擬具盈餘分配表詳經營報告

書第 65 頁，並擬依法提出 104 年股東常會請求承認，是否

可行？敬請  公決。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三案 

案由：為擬定於 104 年 6 月 25 日召開 104 年股東常會，請  公決

案。 

說明：一、查公開發行公司股東常會之召集，依法應於 30 日前通

知股東，又股東常會前 60 日內應暫行停止股票過戶登

記，故必須預早訂定開會日期，以便依法公告並分別

通知股東及證券交易所。 

二、茲擬定於 104 年 6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 2時假台北

市敦化北路100號王朝大酒店2樓國際大會堂召開104

年股東常會，並自 104 年 4月 27 日起停止股票轉讓過

戶登記，以便籌劃辦理有關開會之一切事宜。 

三、另擬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規定，訂定自 104 年 4 月

20 日起至 4月 29 日止於本公司股務組受理股東提案。 

四、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四案 

案由：為擬於 104 年股東常會開會時改選全體董事，請  公決案

。 

說明：一、本公司現任董事及監察人係於 101 年 6 月 19 日經股東

常會選任，任期將於 104 年 6 月 18 日屆滿。為配合證

券主管機關規定，應即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

擬於 104 年股東常會中依法改選全體董事 15 人（含獨

立董事 3 人），新任董事任期 3 年，自 104 年 6 月 25

日起至 107 年 6 月 24 日止。 

二、上述董事之選舉依本公司章程第 20 條規定，採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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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制，擬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及本公司「董事選

舉辦法」第 5 條規定，訂定自 104 年 4 月 20 日起至 4

月 29 日止於本公司股務組受理董事提名。 

三、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五案 

案由：為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請  公

決案。 

說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

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

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 104 年股東常會所選出之新任董事如有公司法

第 209 條之競業禁止行為，在無損及本公司利益之前

提下，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自該董事就任起解除該董

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六案 

案由：為參照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104 年 1 月 28 日臺證

治理字第1040001716號函公告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董

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及「上市上櫃公司訂定道德行為準

則」之參考範例，擬配合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董事選舉辦法」及「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道德行為準

則」等相關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六至八，是否可

行？請  公決案。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並將「股東會議事規則」、「董

事選舉辦法」提請股東常會議決；另「董事、監察人及經

理人道德行為準則」提股東常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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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案由：本公司為募集長期資金，用以新建擴建、汰舊換新廠房設

備、償還債務、充實營運資金、轉投資國內或海外事業，

擬發行國內無擔保普通公司債新台幣50億元，請  公決案。 

說明：一、發行條件擬定如下： 

1.名稱：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 年度國內無擔

保普通公司債。 

2.發行總額及面額：發行總額不超過新台幣 50 億元，每

張票面金額新台幣 100 萬元。 

3.發行期間及方式：得視市場狀況發行不同年期之債

券，並得分次按面額發行。 

4.票面利率：採固定利率或浮動利率發行均可。 

5.計付息方式：按票面利率每季、半年或一年計付息乙

次。 

6.還本方式：得分次還本或到期一次還本。 

7.擔保方式：無。 

二、發行條件若有變更，授權董事長或指定之財務主管依

市場狀況決行之。 

三、本次發行之公司債於申請案經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

券期貨局核准募集並發行後，授權董事長於符合相關

法令之前提下，得向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申請為櫃

檯買賣。 

四、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八案 

案由：本公司轉投資事業「台塑集團（開曼）有限公司」向銀行

借款，擬由本公司擔任保證人，請  公決案。 

說明：一、為提供「台塑河靜鋼鐵興業責任有限公司」（Formosa Ha 

Tinh Steel Corporation）山陽深水港與大煉鋼廠聯

合體資本支出及設備款需求，現規劃由「台塑集團（開

曼）有限公司」（Formosa Group (Cayman)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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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銀行分別洽訂借款額度如下表。 

貸款銀行 借款額度 借款天期 
JPMorgan Chase Bank, 

N.A. 

美金壹億元整 三年期，屆滿前

得申請展延二年

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S.A., 

Hong Kong Branch 

美金壹億元整 一年期，屆滿前

得申請展延一年

中國銀行（香港）有限

公司 

美金貳億元整 二年期 

瑞穗銀行 美金貳億伍仟萬元整 不超過一年期 

澳盛銀行 美金貳億伍仟萬元整 不超過一年期 

香港商香港上海滙豐銀

行（股）公司 

美金貳億伍仟萬元整 不超過一年期 

二、配合上述「台塑集團（開曼）有限公司」之借款需求，

由該公司全體股東依照各自之持股比例提供借款保

證，本公司擬依持股比例連帶保證該公司屆期應付債

務之 25％，債務內容包含但不限於本金、利息、延遲

利息、違約金及手續費等。 

三、本案有關保證事項，擬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之財務主

管全權辦理，借款合約（含保證條款）、保證文件、本

票、本票授權書及其他所有相關文件之用印，以經濟

部登記之印鑑為之。謹檢附背書保證評估報告及保證

條款主要內容詳附件九。 

四、本案若依借款合約規定，定期依借款餘額調降保證金

額者，相關保證程序事項依本公司核准權限規定辦理。 

五、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本案出席董事林健男因擔任台塑集團（開曼）有限公司董事職

務，故應予迴避。） 

決議：除董事林健男因利害關係迴避外，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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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 

案由：本公司轉投資事業「台塑集團（開曼）有限公司」計畫發

行海外公司債，擬由本公司擔任保證人，請  公決案。 

說明：一、為提供「台塑河靜鋼鐵興業責任有限公司」（Formosa Ha 

Tinh Steel Corporation）山陽深水港與大煉鋼廠聯

合體資本支出及設備款需求，現規劃由「台塑集團（開

曼）有限公司」（Formosa Group (Cayman) Limited），

下稱「台塑開曼」發行 10 年期之海外公司債，發行金

額以不超過美金 13 億元為上限。 

二、配合上述台塑開曼之資金需求，由台塑開曼之全體股

東依照目前各自之持股比例提供本案保證，本公司擬

保證台塑開曼計畫發行之海外公司債所衍生償還義務

之 25％（範圍包括但並不限於該公司於債券存續期間

屆期應付之本金及利息債務）。 

三、本案有關保證事項，擬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代理人全

權辦理，相關文件若有用印需求以經濟部登記之印鑑

為之，謹檢附背書保證評估報告詳附件九，是否可行？

敬請  公決。 

（本案出席董事林健男因擔任台塑集團（開曼）有限公司董事職

務，故應予迴避。） 

決議：除董事林健男因利害關係迴避外，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

過。 

 

第十案 

案由：為配合業務需要並有效運用資金，擬依照本公司資金貸與

他人作業辦法之規定，以本公司 103 年 9 月底合併財務報

告為基礎，訂定本公司 104 年第 2 季資金貸與之對象、金

額及計息方式詳議程第 12 頁，請  公決案。 

說明：一、本案計息方式為「不低於 TAIBOR（3 個月台北金融業

拆款定盤利率）+0.75％」（約年息 1.627％），高於目

前 1年期郵政定存儲金利率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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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貸與期限最長以 1 年為限，謹檢附資金貸與他人

評估表詳議程第 13 至 20 頁，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本案董事長，出席常務董事王文淵及董事林健男等 3 人因分別

擔任借款公司董事長、常務董事或董事職務詳如書面說明，故應

予迴避，並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魏啟林暫代主席。） 

決議：除上述董事因利害關係迴避外，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過 

。 

 

第十一案 

案由：本公司為配合業務需要，透過合格廠商公開詢價方式，擬

向關係人台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訂購設備，總價款分別為新台幣 6,970 萬 9,674 元及

4,464 萬 4,023 元，是否可行？請  公決案。 

（本案董事長，出席常務董事王文淵及董事林健男等 3 人因分別

擔任關係人公司董事長、常務董事或董事職務詳如書面說明，故

應予迴避，並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魏啟林暫代主席。） 

決議：除上述董事因利害關係迴避外，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過

。 

 

第十二案 

案由：本公司擬捐贈明志科技大學新台幣 349 萬 4,000 元，請 

公決案。 

說明：台塑企業第 33 屆運動會已於 103 年 11 月 8 日假明志科技

大學順利舉行完畢，並由該校協助辦理相關事宜，為補助

企業運動會經費，本公司擬捐贈明志科技大學新台幣 349

萬 4,000 元，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本案董事長及出席常務董事王文淵等 2 人因擔任明志科技大學

董事職務，故應予迴避，並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魏啟林暫代主

席。） 

決議：除上述董事因利害關係迴避外，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過 

。 




